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20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7.03.17
一、本會第1319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『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及資料庫建置計畫』實施計畫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(一) 為整備國土復育與管理之基本地質與應用地質資料，本案核
有需要，原則同意本計畫97年度經費。

(二) 98年度以後經費，請經濟部邀集相關單位檢視中央地質調查
所96年度執行結果是否符合原訂目標再作檢討。

(三) 未來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及國土復育區域，急需協助之地質資料，請經濟部務必優先配合提供。
(四) 本案第一階段成果未來須作一評估報告，俾利相關計畫評估是否達到有效利用，再調整本計畫後續階段經費。

(五) 本計畫建置之資料庫，未來務必納入國家10年GIS發展計畫之地理資訊系統，以作有效利用。
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『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樑整建計
畫』修正報告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縣道、鄉道、市區道路橋梁之整建係屬地方自治事項，基於考量橋梁運輸之安全性與通暢，為協助地方政府加速推動老舊受損橋梁整建、配合「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」之「老舊危險橋梁整建」，同意一次性專案補助工程費（用地費及已納入配合河川治水計畫者不得納入），補助比例參酌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項下「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」，依地方政府財政級次（88%、83%、73%）分級補助。

(二) 本案為97-98年之短期計畫，總經費15.2849億元，請交通部儘速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控管、督導推動辦理，並邀請經濟部水利署共同參與規劃設計，俾確實掌握執行績效。

(三) 計畫推動請在經費許可條件下，一併考慮景觀設計。

(散會：下午5時11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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